江苏省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加强对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范统计业务流程，充分发挥统计信息咨询与监督作用，提升统计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江苏省统计条例》和《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调查、搜集、整理、研究和提供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统计资料的业务和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广播电视行业单位，是指从事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相关业务活动的各类法人单位。
第二章 统计机构与统计人员
第四条 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江苏省广播电视局负责全省范围内的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工作，市、县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和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立负责统计工作的机构或者明确承担综合统计工作职责的机构，配备相适应的统计人员，并指定统计负责人，负责本部门、本行业的统计工作。
第六条 广播电视行业单位应当依法加强统计力量，配备专职或者指定兼职统计人员，保持统计人员的相对稳定。
第七条广播电视行业单位应当按要求配备相关设备，满足广播电视统计信息网上直报系统应用，提高广播电视统计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年度预算中应当列有必要的统计工作经费。
第八条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如实搜集、报送统计资料，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不得有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第九条 广播电视行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统计工作责任制，出现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的，所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承担第一责任，分管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统计人员承担直接责任。
第十条 广播电视行业单位应当建立统计数据质量控制责任制，对原始记录和原始台账进行归纳和整理，对所填报统计报表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复核，并由单位负责人审核签署盖章，在规定时限内报送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报表报送后发现有误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更正。
第三章 职 责
第十一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局负责全省范围内的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工作，并接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及江苏省统计局的业务指导。
（一）按照有关规定，制定江苏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工作管理办法、统计标准、统计调查制度、调查任务和调查方案，监督统计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统计标准、统计调查制度的实施情况；
（二）依法搜集、整理全省广播电视统计资料，对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预测和监督；
（三）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和省统计局要求，组织推进全省广播电视统计调查任务；
（四）依托全国广播电视统计信息网上直报系统，组织建立完善管理江苏省广播电视统计直报单位信息库，根据市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报送情况，审核、增删基本单位信息。
（五）根据要求，组织全省广播电视经常性统计和专项统计工作。汇总、审定、报送、公布江苏省广播电视统计资料。
（六）组织培训省级广播电视单位、地市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所属的统计人员。
第十二条 地市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统计管理工作，同时接受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业务指导。
（一）按照有关规定，制定本辖区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工作管理办法、统计调查制度、调查任务和调查方案，监督统计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统计标准、统计调查制度的实施情况；
（二）依法搜集、整理本辖区广播电视行业统计资料，对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预测和监督；
（三）根据要求，组织指导本辖区内广播电视统计单位完成统计调查任务；
（四）根据要求，负责审核辖区内新增、注销、变更的广播电视统计单位基本信息，并指导相关单位在全国广播电视统计信息网上直报系统中更新，将相关信息反馈至省局；
（五）根据要求，组织辖区内广播电视经常性统计和专项统计工作。按要求汇总、审定、报送、公布广播电视统计资料。
（六）组织培训辖区内广播电视单位所属的统计人员。
第十三条县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工作，同时接受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业务指导。
（一）依法搜集、整理本辖区广播电视行业统计资料，对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预测和监督；
（二）根据要求，组织指导本辖区内广播电视统计单位完成统计调查任务；
（三）根据要求，负责审核辖区内新增、注销、变更的广播电视统计单位基本信息，并指导相关单位在全国广播电视统计信息网上直报系统中更新，将相关信息反馈至市局；
（四）根据要求，组织全省广播电视经常性统计和专项统计工作。汇总、审定、报送、公布广播电视统计资料。
（五）组织培训辖区内广播电视单位所属的统计人员。
第十四条 广播电视行业单位负责本单位的统计工作。
（一）在全国广播电视统计信息网上直报系统或专项调查系统中如实、规范填写本单位基本信息，按照制度要求，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二）加强统计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严格统计工作责任制，加强统计人员培训；
第四章 统计调查制度
第十五条 江苏省广播电视统计统一执行全国广播电视统计调查制度。各项统计资料均按全国广播电视统计调查制度口径收集、整理、审核、报送、发布、使用。
第十五条全国广播电视统计调查制度满足不了江苏发展需要的，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调查制度，报江苏省统计局审批或备案后实施。
第十六条市、县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自行开展的广播电视统计调查的主要内容不得与全国或省里现有的广播电视统计调查内容重复。

第五章 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
第十七条 广播电视行业统计调查中取得的原始资料应当至少保存2年。汇总性统计资料应当至少保存10年，重要的统计资料应当永久保存。
第十八条全省性广播电视行业统计数据以省广播电视局公布的数据为准。市、县广播电视行业统计资料由本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
第十九条 广播电视行业单位应当依法加强对统计资料的保密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在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和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依法负有保密责任。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第二十条 广播电视行业单位应加强对统计档案管理。统计数据文件的保管、调用、移交，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六章 监督与奖励处罚
第二十一条 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对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工作情况进行监督，主要内容包括：
（一）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制度的执行情况；
（二）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配置情况；
（三）统计原始记录与台账建立管理情况；
（四）统计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程度等；
（五）统计资料的使用与公布情况；
（六）其他与统计工作有关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省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定期对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给予奖惩。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